
職場不法侵害法令解析

明理法律事務所

葛百鈴律師

中華民國113年9月20日

明理法律事務所葛百鈴律師 12024/9/23



職場霸凌之定義

◼ 職場霸凌是指在工作場所中發生的，藉由權力濫用與
不公平的處罰所造成的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
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被
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的
身心壓力。在國內法律上稱為「不法侵害」，包括肢
體暴力（如：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心理暴
力（如：威脅、欺凌、騷擾、辱罵等）、言語暴力（
如：霸凌、恐嚇、干擾、歧視等）與性騷擾（如：不
當的性暗示與行為等）四大類。在臺灣社會，也有人
將職場霸凌稱為「冷暴力」。(參見台北市勞動局勞動
台北電子報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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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規定：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
要之安全衛生措施：執行職務因他人行
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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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勞動局勞動臺北電子報
第47期
◼ 職場霸凌會存在的真正原因是管理部門的忽視或默許，或者誤認職場霸凌只是個人問題

。但是當管理方不處理或不願處理時，受霸凌的個人若要向管理階層投訴，需注意應將
投訴重點放在此一霸凌現象對公司營運及人員管理上的影響，不要只強調對受霸凌者的
傷害，或只是對霸凌者個人的抱怨，才容易引起管理階層的重視。此外還可以採取如下
做法：

◼ 向同事尋求建議與支持。
◼ 尋找其他也遭霸凌的同事，共同向霸凌者面質，明白表達不滿並向霸凌者展現受霸凌者

結盟的意向。
◼ 聯合其他受霸凌者向工會、福委會、員工健康部門、員工諮商部門投訴。
◼ 聯合其他受霸凌者向人力資源部門投訴，並索取公司中與制止霸凌行為的相關政策或法

令（國內為職業安全衛生法），若公司沒有這樣的資料，則試圖蒐集其他公司的相關資
料。

◼ 盡可能以錄音或錄影方式記錄霸凌者的霸凌行為做為證據。
◼ 找出自己過去的績效評估結果，證明遭到霸凌並非因為自己的工作表現不佳所致。
◼ 請同事誠實的評估你的為人與工作表現，證明你不是因為自己有問題才會遭到霸凌。
◼ 做身心健康檢查以證明霸凌現象已造成你的身心健康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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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院判決對職場霸凌之定
義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0年竹勞小字第4號判決意旨：「按所謂『職場霸凌
』，乃意指在工作場所中發生的，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所造成
的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
、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的身心壓
力。」，類似的法院見解則另有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01年小上字第7號民
事裁定以及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5年重國字第1號民事判決

◼ 同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76號判決也再對職場霸凌概念作
詳盡說明：「所謂職場霸凌目前並無明確定義，職場生活除工作內容外
，本就是一種相互溝通的過程，人與人相處本有志同道合，亦有話不投
機者，非謂同事相處間偶有摩擦、衝突、不愉快、疏遠即所謂職場霸凌
；所謂霸凌應指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藉由連續且積極之行為，
侵害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亦即必須達到社
會通念上認為超過容許之範圍，方該當之。應從幾個方面觀察：包括行
為態 樣、次數、頻率、人數，受害者受侵害權利為何（例如性別歧視、
政治思想、健康權、名譽權）、行為人之目的及動機等綜合判斷是否超
過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範疇。」。

52024/9/23 明理法律事務所葛百鈴律師



臺灣台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
字第1044號民事判決

◼ 按霸凌係指一個人長時間、重複地暴露在一個或多個人的負面行動中，
進行欺壓與騷擾，且被鎖定為霸凌對象而成為受凌者的情形；而我國勞
動部將『職場霸凌』定義為在工作場所中發生的，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
平的處罰，所造成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被
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其自信，帶
來沉重的身心壓力之行為。是以，職場霸凌之要素應包括刻意傷害的敵
對行為（或稱負面行為）、不斷重複的發生及造成受凌者生理、心理等
傷害之情形，亦即個人或團體對其他個體具體為直接或間接的攻擊行為
，且此一行為並非偶發性的衝突而維持長達一定時間，進而對受凌者造
成身體、心理和社會問題之負向結果而言。惟因職場霸凌之情形涉及人
與人關係之互動行為，形式及成因多元，尚不得逕依一方所述即概予認
定，仍應確實觀察工作內容、職場環境、對工作之認知、應對方式、衝
突原因、行為方式及結果等情形，並探究行為人之目的及動機等因素予
以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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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方法院111勞訴40號

◼ 職場霸凌係在工作場所中，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處罰，所造成
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
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之行為。是
以，職場霸凌之要素應包括刻意傷害的敵對行為（或稱負面行為
）、不斷重複的發生及造成受凌者生理、心理等傷害之情形，亦
即個人或團體對其他個體具體為直接或間接的攻擊行為，且此一
行為並非偶發性的衝突而維持長達一定時間，進而對受凌者造成
身體、心理和社會問題之負向結果而言。惟因職場霸凌之情形涉
及人與人關係之互動行為，形式及成因多元，尚不得逕依一方所
述即概予認定，仍應確實觀察工作內容、職場環境、對工作之認
知、應對方式、衝突原因、行為方式及結果等情形，並探究行為
人之目的及動機等因素予以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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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類型

◼ 如前述職場霸凌定義，職場霸凌與職場權力、職場優
勢有關；故常見的職場霸凌容易與雇主業務命令(如人
事管理、懲戒、調動等)相關；另亦不乏有在職場中受
主管或同事不當對待者(如下述辱罵、羞辱或暴行等)
。此外，職場霸凌的案例類型又通常區分雇主或雇主
代理人為加害者、或是同僚間為加害者等類型(後者、
同僚間為加害者情形則未必與雇主不當業務命令有關
，但通常也可能存在混合型，例如先被主管討厭後，
同僚間也予以孤立或敵意對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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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當業務命令(含孤立、
不當調動)

◼ 此類型與雇主人事管理或業務命令有關，故職場霸凌的行為者即為雇主、雇主代理人(
如主管)，亦即雇者的業務上命令如超過「業務執行之適當方式」，例如刻意惡整或刁
難，亟可能構成職場霸凌，但若是基於人事管理、一般業務執行所必要的指示、指導或
要求注意之業務行為，即使讓勞工感受不佳，也難謂該當職場之霸凌。

◼ 常見案例情形則有：1、不當、不合理地交付過重的工作負擔；2、主管辱罵、逾越合理
管理範疇；3、不當懲處，例如罰抄寫工作規則、或酷暑中要求勞工在大太陽下整日站
立工作、或不實指控；4、不當調職，例如明顯降調或屈辱型調職或調職後無具體職務
；5、不當地勸退或逼退；6、不給工作而要求枯坐在會議室等。

◼ 就行為樣態來看，如同雇主不當勞動行為一樣，此類與雇主管理權相關、發生於職場的
霸凌行為，相當多元化且複雜。學者參考日本法制就上開類型提出判斷標準，亦即判斷
雇主業務命令是否該當職場霸凌之基準，應審查雇主業務命令是否具有不當動機與目的
之報復意圖，同時從勞工保護法亦與雇主於勞動契約上誠信原則間之平衡加以認定，若
是過苛的業務命令，顯然欠缺對勞工健康上的配慮義務、不具合理性、已超過社會一般
通念所能忍受之雇主裁量範圍，即構成職場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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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自於同事間的霸凌行為

◼ 除雇主或主管不當教育之言論外，此處的霸凌行為，尚可能來自於同事間之
，先前受社會矚目之刑案新聞、成大開刀房兇殺事件，勞工即是主張長期受
到職場霸凌、因此犯案；從該案一審臺南地方法院107年矚訴字第1 號刑事判
決書，更可看出職場霸凌之複雜與多元性，即依據該案被告主張「因我長期
受到職場霸凌，一時衝動而為本件犯行。⑴於105年12月間，我考上臺北榮民
總醫院（下稱北榮總醫院）體外循環師，欲離職，但羅X堯主任不蓋離職單，
不讓我離職。⑵於106年6月間，呂X蓁超過用餐時間未歸，我詢問她，呂X蓁
就對我暴力恐嚇，當時我有提告呂X蓁傷害等案件，但陳X鳳以人力不足為由
，不讓我請假出庭，後來才與呂X蓁達成和解。⑶於107年1月辦公室改建，陳
彩鳳要求廠商變更設計，將我的座位改在門口。⑷107年4月迄今，我每次要
請假都遭到刁難，並且羅X堯主任請陳X鳳於LINE通訊軟體傳訊息，請其他組員
不要擔任我的職務代理人，但最後還是給我准假。⑸羅X堯主任常常在工作上
罵我，以工作態度不佳、人緣不好等理由，叫我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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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案發當日（28日）早上8時許，羅X堯主任來我辦公室逼
我離職，並且限我於107年10月7日前搬離座位，到放儀器
的小倉庫。因為都是陳X鳳帶頭霸凌我，所以我才會去找
陳彩鳳。又，陳X鳳帶頭其他的組員都不要跟我講話，訂
點心、餐點或科內聚餐，都不讓我參加，工作上不管怎麼
做，陳X鳳都會挑剔，並且困難的工作都交給我做，例如
成立葉克膜團隊，及叫我把一般配備的救護車，向各單位
借儀器，變成類似加護病房的救護車」，混合了主管對其
調整辦公室等孤立、故意冷落，另雖基於被告主觀認知，
但在其認知下，職場其他同仁亦因被告先前以秘密錄音方
式對其他同事提告而引起整個工作團隊氣氛不佳，並其他
同事對於被告，有意無意之冷落、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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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職安署所訂「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也清楚指出：「組織內部常見之不法侵害包
含：(1)暴行、傷害之肢體攻擊（肢體攻擊）；
(2)脅迫、名譽損毀、侮辱、嚴重辱罵（精神攻擊
）；(3)隔離、排斥、忽視、孤立（斷絕人際關係
）；(4)強求執行業務上明顯不必要或不可能之工
作，妨礙工作（要求過高）；(5)欠缺業務上合理
性，命令其執行與能力、經驗不符的低階工作，
或不給工作（要求過低）；(6)過度介入私人事宜
（隱私侵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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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自主檢核表

◼ 持續的吹毛求疵，在小事上挑剔，把微小的錯誤放大、扭曲。

◼ 總是批評並拒絕看見被霸凌者的貢獻或努力，也持續地否定被霸凌者的
存在與價值

◼ 總是試圖貶抑被霸凌者個人、職位、地位、價值與潛力。

◼ 在職場中被特別挑出來負面地另眼看待，孤立被霸凌者，對其特別苛刻
，用各種小動作欺負被霸凌者。

◼ 以各種方式鼓動同事孤立被霸凌者、不讓被霸凌者參與重要事務或社交
活動，把被霸凌者邊緣化，忽視、打壓排擠及冷凍被霸凌者。

◼ 在他人面前輕視或貶抑被霸凌者。

◼ 在私下或他人面前對被霸凌者咆哮、羞辱或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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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被霸凌者過重的工作，或要其大材小用去做
無聊的瑣事，甚至完全不給被霸凌者任何事做
。

◼ 剽竊被霸凌者的工作成果或聲望。

◼ 讓被霸凌者的責任增加卻降低其權力或地位。

◼ 不准被霸凌者請假。

◼ 不准被霸凌者接受必要的訓練，導致其工作績
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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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被霸凌者不實際的工作目標，或當其正努力朝向
目標時，卻給被霸凌者其他任務以阻礙其前進。

◼ 突然縮短交件期限，或故意不通知被霸凌者工作時限
，害其誤了時限而遭到處分。

◼ 將被霸凌者所說或做的都加以扭曲與誤解。

◼ 用不是理由的理由且未加調查下，對被霸凌者犯下的
輕微錯誤給予沈重處罰。

◼ 在未犯錯的情形下要求被霸凌者離職或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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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案例

◼ 日本兵庫縣知事齊藤元彥身陷「職場霸凌」風
暴，性格火爆的他遭到多名縣廳職員爆料，經
常高聲怒吼職員、丟擲文具、搭乘公務車時踹
椅背，且還會在搭乘電梯時強制要求職員按開
門鈕。

◼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40904/28
107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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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政府衛生局一名王姓女科長，到任後因不滿下
屬阿玲(化名)工作表現，竟當眾辱罵對方「豬頭」，
遭制止後王女竟不罷休，連續一個禮拜在辦公室稱呼
阿玲「女士」嘲諷，令她身心俱疲，憤而提出職場霸
凌申訴，並向女科長提告求償30萬元。新竹地院審理
後，判女科長應賠償3萬元。

◼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40714/2777108.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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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中和區雙和醫院近日爆出職場霸凌，當事人Y醫
師指控，她遭科內負責排班的資深男醫師刁難，不僅
被排了兩次連續上班32小時的班表，甚至還讓當時懷
有身孕的她去上會暴露在「游離輻射」的班，導致她
身心俱疲，懷孕7周不幸流產。對此，院方坦承，該案
啟動調查後結果為職場霸凌成立，已將該名資深男醫
師調離現職。

◼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405
14/27381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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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發中心工讀生輕生案例

◼ 外型看起來精實、陽光男孩的32歲劉姓男子從嘉義北漂到台北，曾就讀北科大進修部，儘管
家境不好，仍保持樂觀心情賺錢貼補家用，並到保發中心任職工讀生長達5年。據了解，工作
內容、項目繁雜幾近似全職工作，月薪僅2萬多。之後劉男在北科大前教授、晶訊公司前董事
長羅台生的鼓勵下，考上北科大碩士班，原訂今年9月入學展開新的生活，怎料卻在開學前夕
疑似遭受職場霸凌，選擇在北科大教學大樓頂樓走上絕路。

◼ 據了解，劉男考取研究所後，未料工讀與入學的爭議也就此衍生。劉男在報考研究所前就曾
向直屬朱姓主管、研究處蘇姓代理處長報備，考取後也第一時間告知，保發中心相關主管都
無反對意見，直到今年7月中旬，劉男提出：「開學後每週三須請假一天到校上課」，蘇姓代
理處長卻表示劉男沒有那麼多假，即使請假也不會同意，劉男為解決到校上課問題，提出自
請減薪、扣薪仍然被否決，因此面臨被要求學業與工作之間二選一，如果要念書就要逼簽「
自願離職單」。劉男生前與朱姓處長談話也錄音自保，錄音檔中，朱姓處長對劉男求助的行
為感到很不滿，認為無濟於事，「你弄到讓我到立法院那邊、還要跟委員報告，你幹嘛弄出
去，我還本來想說這原諒你的就算了、你這樣子很糟糕呢、氣死你要把我氣死就算了。」面
對朱姓處長不斷言語責備，劉男則不斷道歉；朱姓處長又回：「對啊你要道歉」。音檔內，
朱姓處長要劉男「把心放在課業上」，劉男回應：「但重點現在還沒開學阿」，朱姓處長接
著回：「那你現在就是要放棄一邊啊、很可憐啊誰…誰叫你要上進…不要上進了啦！」

◼ https://tw.news.yahoo.com/%E7%8D%A8-%E9%82%84%E5%8E%9F%E7%9C%9F%E7%9B%B8-
%E5%8C%97%E7%A7%91%E5%A4%A7%E6%BA%96%E7%A2%A9%E5%A3%AB%E7%94%9F%E7%96%91%E9%81%AD
-%E8%81%B7%E5%A0%B4%E9%9C%B8%E5%87%8C-%E8%BC%95%E7%94%9F-0542167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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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之雇主義務與責任

◼ 一、雇主義務

◼ （一）職業安全法上之義務

◼ 按我國職業安全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
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
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勞動部另制訂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
條之3規定：「(第一項)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
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
存三年：一、辨識及評估危害。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三、依工作適
性適當調整人力。四、建構行為規範。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
練。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八、其他
有關安全衛生事項。(第二項)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
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
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據此職安署則
訂有「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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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依據前述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雇主義務在於預防、預防職場不
法侵害(含職場霸凌)之發生，如有違反前述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規
定且經通知未改善者，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5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六條
第二項、第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三十八條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有行政罰責任。

◼ 另如何預防職場不法侵害，上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則訂有相關流程，例如平時的因應(教育訓練、宣導、政策宣示、統籌
規劃預防計畫等)，以及職場不法侵害發生時之因應(申訴調查)暨後續的
因應(對被害勞工提出協助、以及避免再發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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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之義務，論者
提出係課以雇主公法上義務，此職安與
性平等公法義務並和雇主基於僱傭契約
之照顧保護義務有連動關係存在。事實
上，透過職業安全衛生法具體規範雇主
預防職場不法侵害(含職場霸凌)之義務，
某種程度其實也係將雇主照顧保護義務
明文化、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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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僱傭契約之雇主義務(照
顧保護義務)

◼ 除前述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另課以雇主公法義務外，則雇主基於勞動
契約義務也有照顧保護義務。我國民法第483條之1規定：「受僱人服勞
務，其生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
預防。」即為雇主照顧保護義務之明文化；另學者亦彙整我國學說、關
於職安法等公法義務與雇主照顧保護義務間之關係，即多數學者認為職
安法等公法義務，同時對於雇主契約義務亦有影響、應同時構成雇主契
約之照顧保護義務內涵。是，雇主基於前述民法第483條之1照顧保護義
務規範，基於契約照顧義務，亦有預防職場霸凌之責任。

◼ 此外，論者亦進一步介紹、整理日本法制而提出雇主在職場霸凌的
義務乃係基於安全配置義務、日本勞動契約法第5條規定：「雇主伴隨著
勞動契約，對於勞工得確保其生命、身體等安全而為勞動一事，應為必
要的照顧保護」，但亦有從性騷擾事件所展開法理而提出職場環境配慮
義務，此職場環境配慮義務則著重於事先預防與事後處置之機制建構。

◼ 無論係前述我國法的雇主照顧保護義務、或是日本法安全配置義務
與職場環境配慮義務，此均係雇主基於雇傭契約所應負的契約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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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責任
◼ （一）民事僱傭契約責任

◼ 違反義務則有責任問題，是以下為雇主未善盡契約義務、致職場霸凌發生時
，則雇主在民事契約上應負之責任如后。

◼ 1、勞動基準法第14條之責任

◼ 按勞動基準法第14條規定：「(第一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一、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
者。二、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契約所訂之工作，對於勞工健康有危害之虞，經通知雇主改善而無效果者。四、
雇主、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勞工患有法定傳染病，對共同工作之勞工有傳染之虞，且重
大危害其健康者。五、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
給充分之工作者。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第二項)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
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六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
內為之。(第三項)有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情形，雇主已將該代理人間之契約終止，
或患有法定傳染病者依衛生法規已接受治療時，勞工不得終止契約。(第四項)第十七
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如遇有職場霸凌發生，勞工得依據前述勞動基準
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行使被迫辭職權並請求雇主給付資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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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言之，我國勞動基準法設有前述勞工被迫辭
職規範，讓勞工此際可以領取資遣費離職職場
；然而，對勞工而言，如因面臨職場霸凌而心
生辭意，選擇自請離職或被迫辭職，法律效果
都是離開職場，只是後者有資遣費領取的權利
而已(94年7月勞工退休金條例上路後，新制資
遣費數額並不高，甚至設有上限，請參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結論都是離開職場，此
不免讓勞工覺得似乎無力阻止不法侵害、甚至
只能選擇離開之無奈與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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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事侵權行為與刑事責任

◼ 民法第184條規定：「(第一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
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第二項)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
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如雇主未善
盡防制職場霸凌之義務，設若違反前述職業安全衛生
法規定，則此際勞工通常可以民法第184條第二項、違
反保護他人法律，進而請求損害賠償。此損害賠償請
求，與前述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金錢請求）為競合，
其一主張成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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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勞工亦可能只針對加害同仁提出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
則同為民法第184條規定，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訴字第2876號民事判決
：「此觀被告馬X宸於群組中常以『瘋婆』稱呼原告並曾稱原告『牠有爽過嗎
？』、『你一定是講人話所以牠聽不懂』。等語；被告李X賢則稱原告為『番
婆』、『死老太婆』，業績超爛等語；被告簡X凱稱原告為『詐騙集團首腦』
，且因為原告，客人都不敢跟台達電做生意等語；被告X鑑稱原告很會設計人
家，是瘋人院跑出來的等語；被告高X樂稱大家都不想與原告沾上一點邊等語
；被告邱X彬稱 原告就好像皇帝旁邊的宦官，『諂媚』等語；被告陳思妤則
稱原告是很恐怖之人等語；被告呂X衿稱原告為『妖婆』、 『真的有病』等
語自明，亦未盡查證義務，縱然有些事項可受公評亦不可使用侮辱性文字漫
無邊際地議論，且被告對原告之評論，非僅在全體對被告不滿之人中為之，
亦將其內容擴散至系爭廠區其他單位、該公司其他縣市之廠區…。被告等上
開話語，依一般社會通念足以貶損原告在公司、同事間及業界之評價及 名譽
，被告上開行為與原告名譽權受損間，依客觀存在事實 加以判斷，又即具有
相當之因果關係，則原告依前揭法條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訴請
被告賠償，於法即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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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職場霸凌所衍生的刑事爭議，較常見者為勞工對加
害方提告刑事妨礙名譽，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以
及刑法第310條(誹謗罪)：「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
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第2項)散布文
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同時亦可能有提告刑法第304
條(強制罪)：「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
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
以下罰金。」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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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雇主自身責任與民法第188條
責任？

◼ 按民法第188條規定：「(第一項)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
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
，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第二項)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
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僱
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第三項)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
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在職場霸凌或性騷擾事件中，加害者
常為職場主管或同事，此際有無可能存在前述民法第188條規定之適用？
本文以為，因我國職安法與性平法以課予雇主防制義務、甚至雇主基於
契約責任亦有此防制義務，故一但發生性騷擾或職場霸凌事件，如雇主
已善盡防制義務，則基於前述民法第188條第一項但書，亦無此連帶責任
。反之，若雇主未能善盡防制義務，則此際即有雇主自身義務違反與責
任問題，實務上得逕向雇主求償也似乎無前述民法第188條適用。前述民
法第188條之適用，應係指受害者為第三人(例如客戶等)情形。

292024/9/23 明理法律事務所葛百鈴律師



職業疾病與職業災害補償
◼ 如勞工因遭遇職場不法侵害(含職場霸凌)而致憂鬱症、促發心血管疾病或導致勞工自

殺等職業疾病或死亡，此職業疾病發生，雇主應依據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勞工
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
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
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
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
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
，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
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
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
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四、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
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
工資之死亡補償。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一）配偶及子女。（二）父母
。（三）祖父母。（四）孫子女。（五）兄弟姐妹。」，為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醫療補
償、原領工資補償、失能補償與死亡補償)。如前述職災發生可歸責予雇主，勞工亦得
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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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上更
二字第11號判決

◼ 個案勞工自88年10月21日起受僱於公司擔任生產單位品管作業員，94年間升為IPQC夜班組長
，嗣於95年10月間遭降職減薪，同年11月1 日遭解除組長職務，調職後(調任新單位、人力資
源部門)被組長在公共場所，以「垃圾」對待公然辱罵，致其名譽受損而終日以淚洗面，因而
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而何謂職業病，應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認定，後勞委會於「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下稱審查準則）增訂第21 條之1規定（即
被保險人罹患精神疾病，而該疾病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在此之前
，憂鬱症如經勞委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或工作所致之疾病，且
限於重度憂鬱症，亦可認為屬職業疾病。前述案例勞工所患系爭憂鬱症，第一次向勞保局申
請職業傷病給付（下稱第一次申請），勞保局認定並非職業病確定，且勞委會於97年5月1日
亦函覆新北市（改制前臺北縣）政府勞工局，該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認非屬職業
病。後續因前述審查準則第21 條之1規定增訂，勞保局委請專科醫師依新修正法令重新審查，
均認為職業傷病，後即變更認定勞工所罹患憂鬱症屬職業性疾病並為職災給付。該案勞工後
續亦遭雇主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5款終止契約，故起訴請求確認僱傭關係、並為職災補償與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從起訴迄今纏訟超過十年以上，109年7 月15日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
上更二字第11號判決仍駁回勞工關於確認僱傭關係之請求，但命雇主應為職災補償、判決雇
主應為貳佰捌拾壹萬柒仟貳佰叁拾元暨法定遲延利息之給付(侵權行為部分亦認定不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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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通報、申訴與調查

◼ 通報：例如設計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
置表，供員工於知悉或遭遇職場暴力(含
疑似暴力行為)時通報之用

◼ 申訴：雇主應設置職場不法侵害申訴處
理委員會,於接獲通報後指派調查委員一
至三人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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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完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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